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查核常見缺失態樣及預防方式 

類別 缺失編號 缺失內容 連結 

監造單位 

品質管理 

制度類 

4.02.01.05.02 未訂定施工抽驗標準，或未符合需求 點選 

4.02.01.10.01 未訂定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材料設備檢（試）驗管制總表 點選 

4.02.03.04.01 未確實填具抽查紀錄表 點選 

承攬廠商 

品質管理 

制度類 

4.03.02.04 未訂定各分項工程品質管理標準，或未符合需求 點選 

4.03.04.02 自主檢查表未確實記載檢查值 點選 

4.03.05.02 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材料設備檢（試）驗管制總表未符合工程需求 點選 

混凝土類 
5.01.01 混凝土有蜂窩或孔洞產生 點選 

5.01.04 混凝土表面殘留雜物 點選 

瀝青類 5.07.02.12 瀝青舖面有粒料分離現象 點選 

其他類 5.09.08 工程告示牌 點選 

職業安全類 

5.14.01.01 高差 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措施 點選 

5.14.03.01 臨時用電設備之電線未防護 點選 

5.14.06.01 易發生被刺傷害處未加裝護套 點選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4.02.01.05.02 未訂定施工抽驗標準，或未

符合需求 
 

錯

誤

態

樣 

 

1. 抽查標準未訂定容許誤差。 

2. 抽查時機未標註檢驗停留點。 

 

重

點

說

明 

「監造計畫製作綱要」第 7章「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撰寫說明第 8點載

明：「施工抽查標準之訂定，應依施工流程檢討訂定日後需重點管理之項

目，並配合訂定管理標準，亦即為須列入施工抽查表內辦理抽查之項目。

「管理標準」、「抽查頻率」之訂定，應依契約規定儘量予以量化，並訂定

容許誤差；「抽查時機」應清楚標示監造單位規定之檢驗停留點；「抽查方

法」則需說明檢驗之工具；另在「管理紀錄」係執行該項抽驗所使用之品

質管制文件或須留存符合管理標準之相關證明文件，如施工圖、相片、試

驗報告…等。」。 

 

缺

失

預

防

方

式 

1. 參考「監造計畫製作綱要」第 7章「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撰寫說

明第 9點：「訂定施工抽查標準時，應依施工流程檢討施工過程中影

響品質之因素，訂定其管理項目及應達到之品質水準…」。 

2. 監造單位定期及不定期辦理內部稽核。 

3. 聘請專家學者協助審查監造計畫。 

 抽查標準未訂定容許誤差 

 抽查時機未標註檢驗停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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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索引> 

參

考

資

料 

監造計畫製作綱要：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 

https://www.pcc.gov.tw/cp.aspx?n=D7712D76E0354F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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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索引> 

4.02.01.10.01 未訂定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

表、材料設備檢（試）驗管制總表 
 

參

考

範

例 

 

 
1. 依照工程會最新頒訂「監造計畫製作綱要」格式製作。 

2. 「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與「材料設備檢（試）驗管制總表」項

次數目一致。 

 明確訂定「預定送審日期」 

 項次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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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索引> 

重

點

說

明 

1.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0年 5月 31日工程管 1100011263號函說明

三載明：「…爰品質計畫之材料設備檢試驗送審管制總表送審項次應

與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項次數目一致，監造計畫部分亦同。另上開

製作綱要所附相關表格係提供參考，使用單位可依個別需要調整，併

予敘明。」。 

2. 「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與「材料設備檢（試）驗管制總表」應配

合工程預定進度網圖明確訂定「預定送審日期」及「預定進場日期」，

加以管制以確保工程進行順利。 

3. 「監造計畫製作綱要」第 5章「材料與設備抽驗程序及標準」撰寫說

明第 3 點載明：「監造單位須依契約規定或監造計畫所訂定之抽驗頻

率辦理材料、設備之抽驗試驗。契約規定施作之材料若不須取樣試驗，

監造單位於材料與設備進場時亦必須辦理抽驗，核對進場材料/設備

是否與送審合格者相符，確認廠商品質管制的成效…」。 

缺

失

預

防

方

式 

1. 「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與「材料設備檢（試）驗管制總表」於

開工後由監造單位會同施工廠商，於工程協調會中定期檢討辦理情

形。 

2. 監造單位定期及不定期辦理內部稽核。 

3. 聘請專家學者協助審查監造計畫。 

參

考

資

料 

監造計畫製作綱要：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 

https://www.pcc.gov.tw/cp.aspx?n=D7712D76E0354F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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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索引> 

4.02.03.04.01 未確實填具抽查紀錄表 
 

錯

誤

態

樣 

 

1. 未依照工程會最新頒訂「監造計畫製作綱要」格式製作。 

2. 施工流程分為「施工前」、「施工中檢查」及「施工完成檢查」，按不

同時機分別填寫表單。 

3. 實際抽查情形應明確敘述或量化填寫，並核實判定檢查結果。 

 實際抽查情形未明確敘述

或量化填寫 

 

未使用最新格式，製作綱要已取消「檢查時機」改為「施

工流程」，施工流程為「施工前、施工中檢查、施工完成

檢查」之選項 

 未依製作綱要格式製作 

 未訂定容許誤差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重

點

說

明 

「監造廠商品質保證契約補充條文」第 11點載明：「乙方應明訂各項施

工作業之施工檢驗停留點及施工檢驗程序，並逐一檢查覈實填報施工品

質抽查紀錄表」。 

缺

失

預

防

方

式 

1. 確認現場使用之施工抽查紀錄表與監造計畫之表格一致，且為最新

之版本。 

2. 依當日施工「檢查位置」、「施工流程」、「實際抽查情形」及「抽查

結果」核實記載簽認。 

3. 監造單位現場人員每日確實填寫抽查紀錄表，監造主管確認無誤後

簽章。 

4. 監造單位定期及不定期辦理內部稽核。 

參

考

資

料 

監造廠商品質保證契約補充條文：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 

https://www.cop.ntpc.gov.tw/home.jsp?id=e0f628ad936f6de3&act=be4f48068b2b0031&dataserno=ae2c0f8ad9f48d6c22ee9d5770cc4a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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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索引> 

4.03.02.04 未訂定各分項工程品質管理標

準，或未符合需求 
 

錯

誤

態

樣 

 

1. 檢查標準未訂定容許誤差。 

2. 檢查時機未標註檢驗停留點。 

 

重

點

說

明 

1. 「品質計畫製作綱要」第 4 章撰寫說明第 2 點載明：「本章內應依第

一章主要施工項目列出擬製作之品質管理標準項目，至於詳細品質管

理標準內容訂定，得依契約規定或視工程需要，併入各分項施工計畫

內，以使所有施工人員充分瞭解各項作業之品質規定。」。 

2. 「品質計畫製作綱要」第 4 章撰寫說明第 3 點載明：「各分項工程於

檢討『管理項目』時，應依施工要領內所列施工注意事項，檢討出應

管理（檢查）之項目，據依訂定管理標準，即為日後應辦理自主檢查

之檢查項目及合格之判定標準。『管理標準』、『檢查頻率』之訂定，應

依契約規定儘量予以量化，並訂定容許誤差。」。 

 

 檢查標準未訂定容許誤差 

 檢查時機未標註檢驗停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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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索引> 

缺

失

預

防

方

式 

1. 「品質計畫製作綱要」第 4章撰寫說明第 4點載明：「品質管理標準

應避免下列情形：(1)『管理項目』欠具體，以致管理標準無法精確

訂定。(2)『管理標準』未量化及未訂定容許誤差或未定性描述。

(3)『檢查時機』與『頻率』混淆。(4)『不符合之處理』方式不切

實際，或文字說明過於含糊。(5)管理紀錄文件未清楚訂定須留存之

合格證明文件。」。 

2. 施工廠商定期辦理內部品質稽核。 

3. 聘請專家學者協助審查品質計畫。 

參

考

資

料 

品質計畫製作綱要：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 

https://www.pcc.gov.tw/cp.aspx?n=D7712D76E0354F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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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索引> 

4.03.04.02 自主檢查表未確實記載檢查值 
 

錯

誤

態

樣 

 

4. 未依照工程會最新頒訂「品質計畫製作綱要」格式製作。 

5. 施工流程分為「施工前」、「施工中檢查」及「施工完成檢查」，按不

同時機分別填寫表單。 

6. 實際檢查情形應具體明確或量化填寫，並核實判定檢查結果。 

 實際檢查情形與標準

不符，仍判定合格 

 
格式有誤，應為「檢查標準」、「實際

檢查情形」及「檢查結果」 

 未勾選施工流程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重

點

說

明 

「承攬廠商品質管制規定」第 13點載明：「乙方應確實依核定之品質計

畫與檢驗程序辦理，並於每一施工階段完成後，應立即檢查覈實填報自

主檢查表，並經工地負責人及現場工程師(檢查人員)簽認。…」。 

缺

失

預

防

方

式 

5. 確認現場使用之自主檢查表與品質計畫之表格一致，且為最新之版

本。 

6. 依當日施工「檢查位置」、「施工流程」、「實際檢查情形」及「檢查

結果」核實記載簽認。 

7. 施工廠商現場施工人員每日確實填寫自主檢查表，工地主任確認無

誤後簽章。 

8. 施工廠商定期辦理內部品質稽核。 

參

考

資

料 

承攬廠商品質管制規定：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 

https://www.cop.ntpc.gov.tw/home.jsp?id=554fc298d2f5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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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索引> 

4.03.05.02 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材料

設備檢（試）驗管制總表未符合工程需求 
 

參

考

範

例 

 

 
3. 依照工程會最新頒訂「品質計畫製作綱要」格式製作。 

4. 「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與「材料設備檢（試）驗管制總表」項

次數目一致。 

 明確訂定「預定送審日期」 

 項次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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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索引> 

重

點

說

明 

1.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0年 5月 31日工程管 1100011263號函說明

三載明：「…爰品質計畫之材料設備檢試驗送審管制總表送審項次應

與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項次數目一致，監造計畫部分亦同。另上開

製作綱要所附相關表格係提供參考，使用單位可依個別需要調整，併

予敘明。」。 

2. 「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與「材料設備檢（試）驗管制總表」應配

合工程預定進度網圖明確訂定「預定送審日期」及「預定進場日期」，

加以管制以確保工程進行順利。 

缺

失

預

防

方

式 

1. 「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與「材料設備檢（試）驗管制總表」於

開工後由監造單位會同施工廠商，於工程協調會中定期檢討辦理情

形。 

2. 施工廠商定期辦理內部品質稽核。 

3. 聘請專家學者協助審查品質計畫。 

參

考

資

料 

品質計畫製作綱要：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 

https://www.pcc.gov.tw/cp.aspx?n=D7712D76E0354F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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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索引> 

5.01.01混凝土有蜂窩或孔洞產生 

錯

誤

態

樣

1 

 

混凝土表面有蜂窩及孔洞 

錯

誤

態

樣

2 

 
混凝土表面有蜂窩及孔洞 

 混凝土表面有蜂窩及孔洞產生 

 混凝土表面有蜂窩及孔洞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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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索引> 

重

點

說

明 

「施工綱要規範」第 03360章「混凝土表面處理」第 3.1.2（1）載明：

「普通模板拆除後，所有表面之孔穴、蜂窩，均應徹底清除…」。 

缺

失

預

防

方

式 

1. 混凝土自加水拌合開始，經過 90分鐘應完成澆置作業。 

2. 混凝土澆置時即應確實以振動方式搗實。 

3. 設置重要工項施作程序看板、工法展示模型及試作樣品等。 

參

考

資

料 

施工綱要規範：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 

https://pcic.pcc.gov.tw/pwc-web/service/tec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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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索引> 

5.01.04混凝土表面殘留雜物 
 

錯

誤

態

樣 

1 

 
混凝土拆模後固定模板之金屬桿件未清除 

錯

誤

態

樣 

2 

 
混凝土拆模後殘留雜物未清除 

 殘留雜物未予以清除 

 殘留鐵件未予以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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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索引> 

重

點

說

明 

「施工綱要規範」第 03110章「場鑄結構混凝土用模板」第 3.2.3節

「模板及支撐拆除」第 5款載明：「拆除模板時金屬件亦應一併予取除，

並以相當於混凝土配比之水泥砂漿妥為填補，並修飾成與混凝土模鑄面

相似之紋理」。 

缺

失

預

防

方

式 

拆模後確實清除混凝土表面雜物及施工後自主檢查。 

參

考

資

料 

施工綱要規範：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 

https://pcic.pcc.gov.tw/pwc-web/service/tec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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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索引> 

5.07.02.12 瀝青舖面有粒料分離現象 

錯

誤

態

樣 

1 

 

瀝青舖面粒料分離 

錯

誤

態

樣 

2 

 
瀝青舖面粒料分離 

 粒料分離 

 粒料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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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索引> 

重

點

說

明 

「施工綱要規範」第 02742章「瀝青混凝土鋪面」第 3.2.5.(2).I點載

明：「路面之厚度、路拱、縱坡及表面平整度等，均由工程司於初壓後檢

查之，如有厚度不足、高低不平、粒料析離及其他不良現象時，均應於

此時修補或挖除重鋪及重新滾壓，直至檢查合格時為止。」 

缺

失

預

防

方

式 

1. 鋪築應於晴天，施工地點氣溫在 10℃以上，底層、基層、路基或原

有路面無積水現象。 

2. 鋪築使用之機具、設備及 AC材料，需符合規範之滾壓速度、溫度等

條件，並確實辦理自主檢查。 

3. 鋪築機不能到達之處，需由熟練工人妥為施作，邊角處以振動機加

強夯壓。 

 

參

考

資

料 

施工綱要規範：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 

https://pcic.pcc.gov.tw/pwc-web/service/tec0304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5.09.08工程告示牌 

錯

誤

態

樣 

 

1. 工程告示牌格式不符。 

2. 工期未即時更新。 

3. 全民督工二維碼錯誤。 

4. 部分欄位空白未填寫。 

未

達

查

核

金

額

之

工

程

告

示

牌 

 

 
格式不符，缺少「設計單
位」及「工程概要」欄位 

 經費來源未填 
 政風單位電話未填 

 
專任工程人員姓名
及電話未填 

 

 原通報 APP 已廢止 

 

 完工日期未更新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相

關

法

令

依

據 

1. 「工程告示牌及竣工銘牌設置」要點第 8點載明：「一般公共工程之工

程告示牌基本內容為工程名稱、主辦機關、設計單位、監造單位、施

工廠商、工程概要、施工起迄時間、工地主任（負責人）姓名與電

話、專任工程人員姓名與電話、經費來源（包含中央政府機關補助經

費）、重要公告事項、全民督工電話及網址等相關通報專線…」。 

2.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9年 11月 17日工程管字第 1090301186號函

Android及 iOS版本通報 APP將於 110年起不再提供服務。 

 

缺

失

預

防

方

式 

1. 開工前依工程類別（一般公共工程或建築物公共工程）及工程規模選

用最新格式製作工程告示牌，相關內容報經監造單位及機關審查確認

後設置。 

2. 契約價金變更、工期展延或廠商人員更換時，即時更新工程告示牌資

訊。 

參

考

資

料 

1. 工程告示牌及竣工銘牌設置要點： 

 

 

 

2. 本府工程契約採購契約範本：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 

https://lawweb.pcc.gov.tw/LawContent.aspx?id=FL025253
https://www.cop.ntpc.gov.tw/home.jsp?id=e0f628ad936f6de3&act=be4f48068b2b0031&dataserno=ae2c0f8ad9f48d6c64b9bc147f27ab40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5.14.01.01 高差 2公尺以上開口部分未設

置符合規定之安全措施 

錯

誤

態

樣 

1 

 
開口未設置護欄 

錯

誤

態

樣 

2 

 
護欄未符合要求，且未設置防墜網 

 開口未設置護欄 

 護欄未符合要求，且未設置防墜網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重

點

說

明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9條載明：「雇主對於高度 2公尺以上之

屋頂、鋼梁、開口部分、階梯、樓梯、坡道、工作臺、擋土牆、擋土支

撐、施工構臺、橋梁墩柱及橋梁上部結構、橋臺等場所作業，勞工有遭

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缺

失

預

防

方

式 

1. 落實職業安全衛生之抽查與檢查（含安全設施及勞工個人防護具）。 

2. 加強作業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施工前勤前教育（含工地預

防災變及危害告知）。 

參

考

資

料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60014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5.14.03.01臨時用電設備之電線未防護 

錯

誤

態

樣 

1 

 
臨時用電之電線散落地面未架高 

錯

誤

態

樣 

2 

 
臨時用電之電線與水接觸未架高 

 臨時用電之電線與水接觸未架高 

 臨時用電之電線散落地面未架高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重

點

說

明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46條規定載明：「雇主對勞工於作業中或

通行時，有接觸絕緣被覆配線或移動電線或電氣機具、設備之虞者，應

有防止絕緣被破壞或老化等致引起感電危害之設施」。 

缺

失

預

防

方

式 

3. 落實職業安全衛生之抽查與檢查（含安全設施及勞工個人防護具）。 

4. 加強作業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施工前勤前教育（含工地預

防災變及危害告知）。 

5. 工地臨時配電盤應依規定設置漏電斷路器及接地等用電安全設施，

並宜上鎖及設置配電盤管理人員，避免任意接電使用之行為。 

6. 工地臨時用電之電線應配置於專用線槽或掛勾上，避免散落於地

面。 

參

考

資

料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60009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5.14.06.01易發生被刺傷害處未加裝護套 

錯

誤

態

樣 

1 

 
鋼筋未加裝保護套 

錯

誤

態

樣 

2 

 
護欄鋼管末端無保護套 

 鋼筋未加裝保護套 

 護欄鋼管末端無保護套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回到索引> 

重

點

說

明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5條載明：「雇主對於工作場所暴露之鋼

筋、鋼材、鐵件、鋁件及其他材料等易生職業災害者，應採取彎曲尖

端、加蓋或加裝護套等防護設施。」。 

缺

失

預

防

方

式 

7. 落實職業安全衛生之抽查與檢查（含安全設施及勞工個人防護具）。 

8. 加強作業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施工前勤前教育（含工地預

防災變及危害告知）。 

參

考

資

料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可直接點擊 QRcode連結）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6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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